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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

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

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

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相关财务

报表。

2、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已披露的定期报告进行更正和内容修订。本次调整不会导致公司已披

露的相关年度报表出现盈亏性质的改变。

3、公司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所涉相关事项进行专

项鉴证，并将在相关核查工作完成后及时披露专项鉴证报告。

4、公司对此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公司将认真吸取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教训，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和检

查，坚持谨慎性原则，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今后公司将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努力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步森股份”）于2024年8月28日召

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

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

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

项进行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相

关财务报表，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原因

1、经自查，公司于 2018年 6月 1日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编号为（2018）浙

05民初38号《民事裁定书》、《民事起诉状》、法院传票及立案材料等文件，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受

理德清县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有限公司诉天马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ST天马，证券代

码：002122，以下简称“天马股份”）、喀什星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

河世界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星河互联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食乐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徐茂栋之民

间借贷纠纷案。公司依法进行上诉，并于2019年2月收到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8）
浙05民初38号的《民事判决书》文件。判决步森股份对天马股份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二分之一的范

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天马股份追偿。

根据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书，步森股份应当对天马股份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二分之一

的范围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公司将此作为预计负债计量的基础，结合天马股份已被冻结的银行存款

规模、截止2018年报告出具日的运营状况等因素，对天马股份可以清偿债务的金额做出了最佳估计，

并于2018年度计提相关预计负债人民币5,074.00万元（即天马股份不能清偿部分债务的二分之一）。

公司收到上述判决书后依法进行上诉，并于2019年6月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19）
浙民终298号《民事判决书》，本次判决维持原判。2019年12月13日，公司与德清金融签署《执行和解

协议书》，双方一致同意以（2018）浙05民初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为基础协商处理本案赔偿事宜，步森

股份同意一次性偿还德清金融3,000.00万元，该款项由步森股份已缴至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保证

金进行还款，德清金融放弃向步森股份追究其他全部赔偿责任，自步森股份承担赔偿责任后，步森股

份有权对所支付的债权金额向主债务人天马股份追偿。德清金融公司收到法院支付的人民币 3,
000.00万元后，向执行法院提交撤回对公司的执行申请，并承诺不再申请由法院予以执行，请求法院

解除对公司财产的查封。

后续，由于公司时任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王春江（协议丙方）个人未经公司流程审批会同易联汇华

（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协议乙方）、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协议丁方）与德清金融（协议甲方）签

订《协议书》，各方约定“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应向甲方承担的赔偿金额为人民币5800万元，乙

方自愿承担人民币2800万元，该款由乙方支付给甲方，剩余款项人民币3000万元由甲方向浙江步森

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主张权利。”，且在签订该项《协议书》后未及时告知公司管理层及相关财务人员，导

致公司对当期财务报表账务处理不恰当。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12号——债务重组》规定，公司认为上述部分债务豁免款项属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对上市公司捐赠，公司在2019年关于营业外收入的账务处理存在瑕疵，为了更

加客观、准确的反映各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2019年相关的营业外收入进行冲回，计入资本公

积-其他资本公积。

2、经自查，公司于2020年末为处理历史负担，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出售了经营状况不佳、持续

亏损的贵阳步森服饰有限公司100%股权、杭州明普拉斯服饰有限公司100%股权、合肥步森服饰销售

有限公司100%股权、江苏步森服饰有限公司100%股权、沈阳步森服饰有限公司100%股权。

2021年，上述被剥离子公司为偿还以前年度由于经营不善欠付公司的货款，将以前年度采购的服

装存货全部退回公司。由于退货集中、数量较多，公司于2021年度内未能全部完成退货验收入库的

工作，导致部分退货计入2022年的财务处理。

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规定，公司认为上述退货事项导致2021年、2022年账务处

理存在跨期情况，为了更加客观、准确的反映各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将2022年与被剥离公

司之间相关的退货账务进行了冲回并相应调整了2021年相关账务。

3、经自查，公司于 2022年与参股公司杭州步森服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步森”）的部分交

易，合同中约定委托杭州步森加工的团购业务中公司不承担向客户转让商品的主要责任，不承担存货

风险，不自主决定交易商品价格。由于相关金额较小，公司在销售收入确认时未予严格评估“控制权”

及识别公司“主要责任人”、“代理人”的身份，使用了“总额法”确认销售收入，导致2022年度收入、成

本金额不适当。

基于《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第1号》规定，公司认为在2022
年相关收入确认方法选择不恰当，为了更加客观、准确的反映各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将

2022年部分委托杭州步森的业务的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更正为“净额法”。

二、更正事项的财务影响和更正后的财务指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采用追溯重述法，影响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具

体列示如下：

（一）对2019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19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149,262,571.49
318,813,860.00

更正后金额
-170,005,090.74
339,556,379.25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2、对2019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22,204,273.43
318,813,860.00

更正后金额
-42,946,792.68
339,556,379.25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3、对2019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营业外收入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84,143,818.44
43,266,390.80

更正后金额
63,401,299.19
22,523,871.55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4、对2019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营业外收入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84,137,808.65
69,475,353.34

更正后金额
63,395,289.40
48,732,834.09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二）对2020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20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302,701,162.83
345,055,730.99

更正后金额
-323,443,682.08
365,798,250.24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2、对2020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140,646,124.00
345,055,730.99

更正后金额
-161,388,643.25
365,798,250.24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三）对2021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21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应收账款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总资产
应交税费

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总计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股东权益合计

更正前金额
77,488,178.94
35,223,983.15
250,803,162.88
382,518,666.52
6,949,286.46

118,981,224.17
131,598,796.08
-270,144,508.45
365,761,924.53
250,919,870.44

更正后金额
54,797,416.14
51,779,549.99
244,667,966.92
376,383,470.56
4,338,844.72

116,370,782.43
128,988,354.34
-294,411,781.92
386,504,443.78
247,395,116.22

更正金额
-22,690,762.80
16,555,566.84
-6,135,195.96
-6,135,195.96
-2,610,441.74
-2,610,441.74
-2,610,441.74
-24,267,273.47
20,742,519.25
-3,524,754.22

2、对2021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应收账款

存货
流动资产合计

总资产
应交税费

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总计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股东权益合计

更正前金额
171,983,539.66
12,862,620.51
320,301,297.83
473,859,959.40
6,310,053.15

173,721,759.66
185,097,760.43
-231,645,956.93
365,761,924.53
288,762,198.97

更正后金额
149,292,776.86
29,418,187.35
314,166,101.87
467,724,763.44
3,699,611.41

171,111,317.92
182,487,318.69
-255,913,230.40
386,504,443.78
285,237,444.75

更正金额
-22,690,762.80
16,555,566.84
-6,135,195.96
-6,135,195.96
-2,610,441.74
-2,610,441.74
-2,610,441.74
-24,267,273.47
20,742,519.25
-3,524,754.22

3、对2021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279,012,085.49
144,397,344.33
32,139,673.68

更正后金额
258,931,764.43
127,841,777.49
28,614,919.46

更正金额
-20,080,321.06
-16,555,566.84
-3,524,754.22

4、对2021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267,974,145.95
140,597,831.16
-90,999,832.93

更正后金额
247,893,824.89
124,042,264.32
-94,524,587.15

更正金额
-20,080,321.06
-16,555,566.84
-3,524,754.22

（四）对2022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22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341,172,336.70
347,753,860.00

更正后金额
-361,914,855.95
368,496,379.25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2、对2022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265,537,550.32
347,753,860.00

更正后金额
-286,280,069.57
368,496,379.25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3、对2022年度合并利润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138,315,708.87
73,801,809.34
-70,252,556.70

更正后金额
154,524,987.95
86,486,334.20
-66,727,802.48

更正金额
16,209,279.08
12,684,524.86
3,524,754.22

4、对2022年度母公司利润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净利润

更正前金额
92,936,318.87
41,762,430.87
-33,891,593.39

更正后金额
109,145,597.95
54,446,955.73
-30,366,839.17

更正金额
16,209,279.08
12,684,524.86
3,524,754.22

（五）对2023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1、对2023年12月31日合并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408,533,770.35
347,753,860.00

更正后金额
-429,276,289.60
368,496,379.25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2、对2023年12月31日母公司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报表项目

未分配利润
资本公积

更正前金额
-302,128,326.11
347,753,860.00

更正后金额
-322,870,845.36
368,496,379.25

更正金额
-20,742,519.25
20,742,519.25

三、相关审议程序及审核意见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全体审计委员会委员认为：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

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相关财务

报表和相应附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

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独立董事认为，本次调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同意上述事项。

3、董事会审议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相关财务报表和相应附注。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

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4、监事会审议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相关财务报表和相应附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

项。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将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报表所涉相关事项进行专

项鉴证，并将在相关核查工作完成后及时披露专项鉴证报告。

2、公司对此次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事项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

资者谅解。公司将认真吸取本次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的教训，进一步加强对财务会计工作的监督和检

查，坚持谨慎性原则，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今后公司将持续提升治理水平和规范运作水平，努力

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切实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之信息披露媒体，有关步森股份的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正式公告内容为准。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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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4年8月28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ST步森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阚东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天城东路433 号 3—1 号楼 301-310 室（金沙中心 B1

栋301-310室）
（0571）87837827
busenup@163.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俞丽萍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天城东路433 号 3—1 号楼 301-310 室（金沙中心 B1
栋301-310室）

（0571）87837827
bsgf@busen.cn

002569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R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差错更正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9,444,065.72
-6,266,508.31
-5,240,491.78
2,052,574.22

-0.05
-0.05
-6.39%

本报告期末

219,508,540.75
85,610,802.11

上年同期

调整前
66,511,919.29
-18,219,956.14
-18,999,240.79
-24,112,021.97

-0.13
-0.13

-12.14%
上年度末

调整前
236,666,081.33
91,871,819.30

调整后
66,511,919.29
-18,219,956.14
-18,999,240.79
-24,112,021.97

-0.13
-0.13

-12.14%

调整后
236,666,081.33
91,871,819.3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调整后
4.41%
65.61%
72.42%
108.51%
61.54%
61.54%
5.7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调整后
-7.25%
-6.8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

度、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相关财务报表和相应附注。具体内

容详见与本报告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北 京 东 方 恒
正

科 贸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东 方

恒正
科 贸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睿 鸷 资
产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 限 合 伙）
上 海 睿 鸷 资

产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孟祥龙
张旭

重 庆 信 三 威
投

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
昌 盛 十 一 号

私
募基金

步 森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魏巍

王泉方
毛幼聪
魏娟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有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4,682

持股比例

15.55%15.55%

11.61%11.61%

4.19%
3.57%

2.84%

1.78%
1.21%
1.14%
1.08%
0.89%

北京东方恒正科贸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雅珠女士与上海睿鸷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构成
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持股数量

22,400,000.0022,400,000.00

16,720,000.0016,720,000.00

6,040,000.00
5,140,000.00

4,085,700.00

2,570,000.00
1,742,850.00
1,646,700.00
1,558,005.00
1,276,372.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00

00

0
0

0

0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冻结

质押

冻结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22,400,000

21,333,760

16,720,000.00

16,720,000.0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方维同创于2024年06月14日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京东网开展的“北京东方恒正科贸

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1,333,760股流通股票”司法拍卖项目公开竞价中，以最

高应价胜出。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最终作出（2024）津执恢71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该等股份权

利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归方维同创所有。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24年7月5日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份已于2024年7月4日过户登记至方维同创名

下。

根据各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权益变动报告书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4条的有关规定，

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前，东方恒正为步森股份控股股东，王雅珠女士为步森股份实际控制人；本次

权益变动事实发生后，东方恒正失去步森股份控股股东地位，方维同创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21,333,
7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81%，成为步森股份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变更

为方维同创，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宝鸡财华智远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宝鸡市财政局。

2、公司拟终止实施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工作尚在进行中

公司于 2022年 10月 14日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终止实施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暨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计划对包括本次案涉相关股票在内的相

关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截至目前，该限制性股票回购事项尚在进行中。后续，公司将根据自身

资金使用情况积极推进该等回购工作。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回购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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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24年 8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7日以电话通知、微信通知、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雅珠女士主持，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2022年度、2023年度相关财务报表和相关附注。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

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

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董事会

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项。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

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关于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002569 证券简称：ST步森 公告编号：2024-066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4年 8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17日以电话通知、微信通知、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宝文先生主持，全体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事项进行了更正并追溯调整2019年度、2020年度、2021年度、

2022年度、2023年度及2024年第一季度相关财务报表和相应附注，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财务信

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会计类1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事

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专项说明》。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

（1）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

项规定；

（2）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出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2024年半年度报告所披露信息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在提出本意

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4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公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8月30日

证券代码：300477 证券简称：合纵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5
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2024年8月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合纵科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300477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王萍

010-6297827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嘉华大厦）D1211、1212

zqb@chinahezong.com

白恺路

010-62978271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嘉华大厦）D1211、1212

zqb@chinahezong.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442,044,268.44
-133,464,360.86
-136,067,198.62
36,442,664.81

-0.12
-0.12
-7.68%

本报告期末

6,975,447,191.85
1,690,545,708.45

上年同期

1,300,956,987.24
-76,901,078.21
-79,437,427.44
-208,123,851.81

-0.07
-0.07
-3.30%

上年度末

9,688,182,135.23
1,838,629,431.03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0.84%
-73.55%
-71.29%
117.51%
-71.43%
-71.43%
-4.38%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8.00%
-8.0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刘 泽 刚 刘
泽刚

韦强
张仁增
何昀
高星
朱恺

琚存旭
冯英伟
韦超群
高维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58,474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人境
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持股比例

11.86%11.86%
5.00%
1.76%
1.64%
0.63%
0.56%
0.47%
0.46%
0.45%
0.42%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公司股东冯英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2,690,483股外，还通过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242,200股，实际合计持有4,932,683股。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如有）

持股数量

127,142,120127,142,120
53,600,067
18,831,817
17,602,707
6,779,192
5,980,000
5,066,989
4,932,683
4,875,700
4,545,3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95,356,59095,356,590
40,200,050

0
0
0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冻结

质押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51,503,590
100,070,911
38,906,622
16,661,318
2,000,000
300,000

0
0
0
0
0

注：（1）股东韦强实际持股比例为4.9999%，四舍五入后为5.00%；（2）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在报
告期末持有7,355,600股股票，持股比例为0.69%。根据有关规定，回购专户不纳入前 10 名股东列示。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合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300516 证券简称：久之洋 公告编号：2024-046
湖北久之洋红外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久之洋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吴昌仁

027-59601200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

market@hbjir.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岸

027-59601200
武汉市江夏区庙山开发区明泽街9号

343484330@qq.com

30051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3,752,348.88
16,762,523.01
16,509,592.07
124,001,608.93

0.0931
0.0931
1.28%

本报告期末

1,790,792,669.18
1,271,754,986.23

上年同期

212,348,107.34
17,237,984.45
16,057,260.50
138,076,552.84

0.0958
0.0958
1.37%

上年度末

1,746,425,553.36
1,316,424,231.7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13.47%
-2.76%
2.82%

-10.19%
-2.82%
-2.82%
-0.0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2.54%
-3.3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华 中 光 电
技 术 研 究

所

北 京 派 鑫
科 贸 有 限

公司

16,052

股东性质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58.25%

9.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104,850,000

17,553,962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张迎宾

王蕾

牛方全

何文

邓永福

王瑞琦

黄才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
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0.53%
0.46%
0.35%
0.28%
0.26%
0.23%
0.23%
0.22%

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与北京派鑫科贸有限公司同受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控制，为关联企业和一致行
动人。公司未知前10名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1.公司股东牛方全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6,000股外，还通过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88,800股，实际合计持有504,800股。2.公司股东黄才富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7,700股外，还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361,000股，实际合计持有398,700股。

959,336
834,100
622,800
504,800
470,000
418,450
414,831
398,700

0
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2024年3月27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4

月2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2023年12月
31日股本总数180,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52元人民币（含税），合计派

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63,360,000.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 2023年度

利润分配事项于2024年5月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2023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公告》《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2024年4月14日，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派鑫科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派鑫”）股东孙

秀荣、孙爱华与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投资”）共同签署了《股权转让合同》，中船

投资通过协议的方式受让北京派鑫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简式权益
变动报告书》（孙秀荣、孙爱华）、《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国船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
以上股东完成股权变更登记的公告》。

2024年8月13日，公司召开了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完成了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换届聘任，郭良贤担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公告》《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
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证券代码：300391 证券简称：长药控股 公告编号：2024-061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长药控股
深圳证券交易所

康跃科技
董事会秘书

杨月晓
0719-7231777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经济开发区天马大道特69号
yangyuexiao@changyaokonggu.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张峰

0719-7231777
湖北省十堰市郧阳经济开发区天马大道特69号

zhangfeng@changyaokonggu.com

30039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73,653,692.97
-152,573,059.07
-150,449,677.07
-30,127,894.56

-0.4355
-0.4355
-128.39%

本报告期末

3,107,809,704.23
42,548,010.22

上年同期

476,013,480.79
-24,215,061.46
-99,359,988.79
12,041,574.84

-0.0691
-0.0691
-3.07%

上年度末

3,445,757,061.65
195,121,069.2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84.53%
-530.08%
-51.42%
-350.20%
-530.25%
-530.25%
-125.32%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9.81%
-78.1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长 兴 盛 世
丰 华 商 务
有限公司

上 海 驭 聪
资 产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驭 聪
天 顺 贰 号
私 募 证 券
投资基金

刘丽丽

15,331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持股比例

10.11%

5.99%

5.0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35,423,600.00

21,000,000.00

17,681,253.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21,002,800

0

0

寿 光 市 康
跃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寿
光 市 康 跃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李玉芳

陈应军

青 岛 三 和
泰 投 资 有

限公司

范召林

莫林根

MORGANSTANLEY
＆ CO. IN⁃TERN ⁃ATIONALPLC.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外法人

3.86%3.86%

0.68%
0.67%

0.62%

0.50%
0.42%

0.38%

长兴盛世丰华商务有限公司和上海驭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驭聪天顺贰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一致行动
人关系于2024年6月13日到期后终止。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13,516,747.0013,516,747.00

2,395,505.00
2,341,500.00

2,180,000.00

1,750,000.00
1,486,150.00

1,344,682.00

00

0
0

0

0
0

0

质押

冻结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000,000

9,500,00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报告期实现营业收入 7,365.37万元，同比减少 84.5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

257.31万元，同比减少530.08%，公司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减少，主要原因是因资金紧张医

药板块收入大幅下降，应收账款、商誉计提大额坏账、减值准备。

1、医药制造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医药制造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3,846.75万元，同比减少 90.83%，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20,085.92万元，同比减少643.45%，主要原因为：应收账款回款较差，因公司资金紧张，业务开展缓慢，

导致收入、净利润同比下降幅度较大。

2、光伏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光伏设备累计销售110台，其中层压机19台、流水线配套用的升降机91台。光伏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3,518.62万元，同比减少37.97%，实现净利润-1,248.11万元，同比增加23.01%。主要原
因为：2024年上半年，光伏行业产能增速放缓，产业链上终止和延期的项目越来越多，光伏设备需求减
少，导致公司2024年上半年销售收入下降，公司努力压缩成本费用，期间费用同比减少24.05%。

长江医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30日


